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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组织申报2016年度
“振风杯”奖（市优质工程）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市质监站：
根据《安庆市建设工程“振风杯”奖（市优质工程）评选办法》（建质发〔2016〕749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我市2016年度建设工程“振风杯”奖（市优质工程）申报评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原则
（一）各县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市质监站应严格掌握标准，优中选优，推荐具有鲜明质量及技术特色、节能环保、绿色施工和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设备，群众或业主满意的工程。
（二）民用建筑必须按规范要求进行节能设计和施工。
（三）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工程应获得项目所在地主管部门颁发的“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”称号。
二、申报时间
2016年12月5日-20日。
三、注意事项
（一）各县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工程项目的“振风杯”奖的初审推荐工作，市质监站负责市区工程项目的“振风杯”奖的初审推荐工作。
（二）推荐申报的工程应是2015年12月31日之前竣工验收备案的工程。申报的建筑工程应满足《安庆市建设工程“振风杯”奖（市优质工程）评选办法》（建质发〔2016〕749号）的规定。有甩项未完的工程，不得推荐申报。
（三）“振风杯”奖的申报由承建单位提出申请，主要参建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申报资料由承建单位统一汇总申报。两家以上施工企业共同申报时，由承担主要施工任务的施工企业汇总申报。
（四）申报表和申报材料应单独装订成册，一式贰份。申报表应按《安庆市建设工程“振风杯”奖(市优质工程)申报表》(附件1)的表样打印填写，不应随意增减内容，要求内容齐全、印章清晰，申报表中的各申报单位联系电话及联系人应准确无误、便于联系。申报材料按照《安庆市建设工程“振风杯”奖（市优质工程）评选办法》（建质发〔2016〕749号）第八条规定和顺序编印成册。
 (五)申报表(Word格式)和照片电子档拷贝于U盘与纸质申报材料一同报送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（市区工程项目报送市质监站），并于2016年12月20日前报至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推荐申报。
联系人：方世武、李国钢; 
联系电话：0556-5701671、0566-5568736；
          13955641918、13905563655。

附件：安庆市2016年建设工程“振风杯”奖（优质工程）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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